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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三等退除役軍人轉任考試 
類科：人事行政 
科目：各國人事制度 
 

一、試述美國平等就業機會(Equalemploymentopportunity)與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的意義、

類型及其在人事管理上的意義?(25 分) 
【擬答】 
美國平等就業機會之意義、類型及人事管理上的意義 
意義 

美國聯邦政府自 1970 年代起，為達到社會正義與平等原則而有公平就業機會之呼聲不斷，

進而要求反歧視，此為公平就業機會與弱勢優先之產生源由，是故美國於 1972 年通過「公

平就業服務機會法」並設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負責推動實施。 

類型及人事管理之規定 

確立「反歧視」的人事法制，以維護合乎「性別、種族與社群」的平等與社會正義原

則。 

在人事管理措施方面促使「公平就業機會」與「代表型文官制」結合，並強化申訴制

度之進行與成效。 

美國之平權措施，又稱弱勢優先平權措施，其意義、類型及人事管理上的意義 
意義美國為因應平等就業機會之相關法案措施又訂定「平權措施」（以下稱弱勢優先平

權措施），該方案於 1989 年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指出弱勢優先平權措施規定適用於政府機

關與民間企業以免歧視發生，故在公平就業服務機會法體制下，凡受歧視或不公平措施

者，均可向聯邦政府之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提出申訴。 

類型及人事管理之規定 

美國的平權措施（弱勢優先平權措施）屬於「平等就業機會政策」的一環，主要由 1964

年詹森總統簽署的「11246 號總統令」奠定弱勢優先方案奠定基礎，目的在防止聯邦承

包商與轉包商基於員工種族、膚色、宗教性別與原國籍等因素，而產生歧視，據此而影

響下列立法： 

1972 年「平等就業機會法」（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ct），此為 1964 年民權

法第七章的修正，此法雖名為平等就業機會法，但實際上主要關切與規範者，卻是弱

勢優先措施。此法將州與地方政府均納入實施對象，同時要求各機關應設立與辦理弱

勢優先行動計畫，採取和聯邦政府合約承包商與轉包商相同的改善措施與改善規範，

此法並賦予法院有權可以矯正雇主歧視行為的影響。藉由此法之通過，平等就業機會

政策從禁止歧視推展到要求採取積極作為，以消弭少數族裔和女性在聯邦政府長久以

來代表性不足的問題，民權運動者追求的目標至此正式行諸於美國的法律文字。 
此法為了更積極的避免與矯正美國公私部門的歧視現象，就具體作法而言，於 1972 年

「平等就業機會法」通過的一段時間，最極端的作法是採「配額」方式，強迫雇用或

升遷時必須比例式進用社會弱勢團體。但因此作法嚴重傷害功績原則，因此，法院判

決於初期採支持作法，但於 1990 年代前後，法院判決則已經逐漸改採不支持弱勢優先

措施中強制配額的作法。 

美國平權措施之重要人事管理措施： 

美國的弱勢優先平權措施(以下稱弱勢優先措施)，多數的原則係由相關最高法院判

例所累積而成，弱勢優先措施對於政府部門與民間企業人才甄補與遴選，大致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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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項指導原則： 
弱勢優先措施之目的在終結任何既存的歧視與隔離現象。 
弱勢優先措施是對於過去歧視現象與影響所做的刻意矯正與移除。弱勢優先措施

並非在於將一般的白人男性排除於工作與升遷之外。 
弱勢優先措施只是一項暫時性的措施。 
為了達成上述立法目的，弱勢優先措施之具體作法，可區分成四種： 
強制配額法：此作法強迫雇主雇用或升遷時，必須比例式進用社會弱勢團體。此一

方法算是最極端的作法，但由於此項作法與美國長久以來奉行的功績原則明顯相

悖，因此實務上並不支持。後來法院亦因為實務界不支持，以及總體政治氣候從

強烈支持轉而不支持，因此法院判例也不支持。 
分類選取法：此項作法允許雇主無須根據所有應徵者的成績順序依次挑選，而是

將應徵者先依種族或其他特徵分類，再從各類中挑成績最優者。不過 1991 年民權

法通過後，已明文禁止此作法。 
統計標準差法：此法是依據統計學標準差方式將所有應徵者先區分成高低組別，

同一組別內因分數差異被認為在統計上並不顯著，所以雇主可從該組中挑選任何

人，少數族裔或女性如果位在該組中就可被優先錄用。 
彈性推動法：此項作法是由雇主自行設定具體可行的改善目標、實施計畫與推動

時間表，自願性的配合推動弱勢優先措施。 
弱勢優先措施之內容與有效執行原則：由於弱勢優先措施是一項企圖藉由公私部門

組織管理者設定與執行具體的目標、策略與時程，以達到組織工作人力具社會代表

性的行動方案。因此，典型的弱勢優先行動計畫，通常包括以下幾項內容： 
確定工作人力代表性失衡之所在與原因。 
善用甄補策略吸引短缺的女性、少數族群與失能者。 
透過訓練、師徒制、技能轉換等，發展女性、少數族群與失能者的技能，以使其

具備應有工作能力。 
塑造有力吸引與留置多元工作人力的支持性工作環境。 
訓練、告知與教育各級管理者，弱勢優先措施相關的法律、原則與議題。 
為達成平衡的工作人力設立具體的目標與具體的計畫達成時間表。 
從提升少數與弱勢團體之職場被雇用率及社會公平與社會代表性觀點而言，弱勢優

先措施之立法目的與執行成效，普遍是被肯定的，但由於其通常也會被視為相對剝

奪非弱勢團體的工作與升遷機會。因此，弱勢優先措施若要使之更有效，就需要注

意以下幾點： 
擬定適當且具體可行的計畫。 
組織高層對弱勢優先計畫的支持與承諾。 
對組織相關人員進行清楚與具說服性的溝通。 
運用有效的遴選標準與決策。 
對候選人的資格與能力，採用更廣泛與多元的評估標準。 

二、試述日本人事院與內閣總理之權責關係?(25 分) 

【擬答】 
日本中央人事主管機關係依國家公務員法之規定設置，分別由人事院與內閣總理大臣共享人

事權。 

兩者之權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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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院： 

依國家公務員法規定，於 1947 年設置，主要職權如下： 

人事院的職權：人事院依照國家公務員法、一般職給與法、職位分類法等法律之規

定，掌理下列各項業務： 
對改善給與、其他工作條件及人事行政等提出建議。 
職位分類制、考試及任免、給與、研修、身分、懲戒、抱怨處理、確保公務、人事

行政之公正、及保護人員利益等有關業務。 
制定人事院規則及指令。 
有關人事行政之調查。 
對法令之制定、修改、廢除等，提出意見。 
人事院可將其權限委任其他機關。人事院除上述權限外，尚享有準立法權。 

人事院之準立法及準司法權： 

準立法權：依國家公務員法第十六條規定：「人事院就其所掌管事務，為實施法

律，或基於法律之委任，制定人事院規則，頒發人事院指令及規定其程序。人事院

認為必要時，得隨時改廢人事院規則。人事院規則之制定及改廢，須於官報上公布

之。」可見人事院享有準立法權。 
準司法權：人事院對於公務員不利益處分不服申訴之審查判定，只有人事院得依人

事院規定加以審查，此項審查為最終判定，縱有不服，亦無上級機關可申訴。又如

司法方面，亦須尊重人事院權限之獨立性。日本國家公務員法第九十二條之二規

定：「有第八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分，對人事院提出之審查請求或異議請求取消之

訴，其審查請求或異議請求在人事裁判或決定之前，不得提起之。」 
由以上規定，可知日本人事院雖隸屬行政組織體系，但仍具有部外制之幕僚功能。 
內閣總理大臣 

日本於 1965 年修改國家公務員法，授與內閣總理大臣人事權，規定如下 
將內閣總理大臣加列為日本中央人事行政機構之一的理由如下： 
日本原來關於一般職國家公務員之人事行政，全由人事院掌理，但在 1965 年以前已

成為問題。於是在 1965 年修改國家公務員法，將內閣總理大臣加列為中央人事行政

機關，由原人事院主管之部分職權移由內閣總理大臣掌理，並於總理府內設置人事

行政局。人事行政局係總理府之內部單位，其地位與人事院之局相當。 
1984 年總理府下新設總務廳，內閣人事行政局之組織與業務歸於總務廳轄下，該組

織於 2001 年中央省廳改造時，依國家行政組織法、總務省設置法及總務省組織令的

規定，於總務省下設人事恩給局、行政管理局、行政評價局等人事行政相關機關，

協助人事行政業務之推行。 
職權： 
目前內閣總理大臣有關人事行政業務職掌，計有下列六項： 
公務員之效率、福利、勤務等有關業務。 
對於各行政機關人事管理方針，計畫等統一綜合調整事項。 
公務員之人事紀錄及保管事項。 
制訂公務員在職關係之統計報告制度及其實施事項。 
依法將其權限委任其他機關行使，並就其事務對該機關首長指揮監督。 
以政令指定設置人事管理官之機關。 
上述職掌人事之業務，主要由總務省的人事恩給局負責，該局之性質屬於部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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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權責關係 
人事院與內閣總理大臣之人事組織關係，據學者許南雄見解如下： 
分工關係：人事院的組織與職掌係於 1947 年制定國家公務員法時所確立的體制，除非修

廢條文，否則不變其「人事主管機關」的地位；而基於適應情勢之原則，若干人事職權

並未在條文中列入人事院職掌事項，人事行政須與行政管理相互配合，故凡未列入人事

院職權的若干職掌均於增修條文中列入「內閣總理大臣」之職權事項，此即人事院與總

務省人事恩給局之人事分工關係。 

協調關係：依據國家公務員法增修之第十八條之二規定：內閣總理大臣對各行政機關之

人事管理方針、計畫等，掌理其保持統一所必要之綜合調整事項。人事院是部外制─獨

立自主地位高，而各國人事機關組織體制似有傾向部內制之趨勢，故實有加強「內閣總

理大臣」人事權責體制之必要，且第十八條之二所提出之協調各機關人事管理方針、計

畫等項，牽涉各機關首長人事權限，如由內閣總理大臣基於行政領導帶動人事興革，預

期效果較大，故此一設計在 2008 年後更加明顯。 

又由於日本人事行政業務分有各不同組織系統，故 2009 年依國家公務員制度改革法設內閣

人事局具有統合協調人事院、總務省人事恩給局及各省廳長官之人事業務及法制之功能。 
三、試述當下英國文官委員會(CivilServiceCommission)建置的法律依據、屬性、文官委員的任

命、職責及集體責任(collectiveresponsibility)的意義,並說明可為我國參考之處(25 分) 
【擬答】 

英國文官委員會最早成立於 1855 年，但於 1995 年及 2010 年均有重大變革。 
1995 年之變革 
原文官(考選)委員會改為「文官(考選)委員」 
文官委員的任命、職責及集體責任 

文官委員之任命 
文官委員（Civil Service Commissioners）係基於皇家特權由英王直接任命，具獨立

地位。每年必須向女王提出工作報告，並將報告予以出版。 
設有十名委員（包括首席委員），其人選係從公、私部門產生。文官委員之工作係

以部分時間為基礎，任期為三到四年。首席委員每週工作三天，其餘委員每年之工

作天數，係與首席委員與文官委員室商議後決定。 
文官委員之職責與集體責任 

1995 年頒布「考試規則」，「文官考選機構」為因應新情勢而予改組，文官委員會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併入人事主管機關所轄（1968 年起），自 1995 年

起，原名稱「文官（考選）委員會」改為「文官（考選）委員辦公室」（Office of 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ers），而成為「內閣事務部」的核心部門之一（1991 年

起），為配合 1995 年樞密院令而頒訂「文官（考選）委員考試規則」，其主要內容：

各機關辦理文官考選必須公開公平，稿試程序依法令規定辦理，各機關依用人需要自

行辦理考選，其人事單位應熟習試務。文官（考選）委員對試政與試務擁有獨立監督

審核權，各機關職位空缺應對外公開後甄補，甄選標準重點在經驗資格、知識技術與

素質。考試錄用之例外情形僅限短期進用、調任、再任、轉任、稀少性用人與殘障人

士進用。 
2010 年之改革 
任命與職責 

2010 年憲法改革與治理法案（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Governance Act 2010）將文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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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變更為非政府部門公共機構（NDPBs），設文官委員十一人，經首相推薦後由英國女

王任命，該法案中說明文官委員的職責，主要在確保文官的任用建立在公平和公開競爭

的功績基礎上。另依據文官法典中道德行為守則對於每名文官的規範，文官委員能夠聆

聽和決定文官的申訴。 

集權責任 

文官委員會並與其他部門合作，推動文官法典與協助形塑文官核心價值。文官委員會主

要職掌事項如下： 

維護功績制度用人取才功能：維護用人功績取向、公平公開競爭與公平機會。 
獨立行使考試權：隸屬內閣事務部之下，掌理公務員考試錄用政策與任用進用之資格

核准。 
監督考試法令實施：對各機關辦理考試任用升遷的資格認定，具有監督與追任的權

限。 
高等文官與執行長任用與進用資格審定：對於高等文官與執行長任用資格具監督職權

與諮詢功能。 

受理申訴調查：在考試錄用與服務行為範圍內，可以依照相關法令受理公務員申訴調

查，並具有裁定權。 
可供我國參考之處 
英國現行 2010 年起之文官委員會負責文官考選之決策與監督文官考試，我國現行文官考

試，由考試院掌理，而考試院有關考試決策須由考試院會議決定，而各別考試委員尚未能

獨立受理申訴，故英國現行文官委員會有下列可供參考之處 
英國現行之文官委員會主要在於保持英國文官考試之公平、公正性得以貫徹，故有關文

官委員會之文官任命委員方式，具有超然地位值得參考。 

又文官委員會之職權，除賦予各別文官委員可受理文官申訴之權責外、尚有文官委員會

共同職掌任務，亦值得參考。 

四、試述法國公務員參與人事管理業務的參與機制?(25 分) 
【擬答】 

法國自二次大戰後之人事制度，依二次大戰末期之改革中成立參與協議之組織(最高人事制度

協議會)，其後又再增設各部人事管理協議會與各部行政管理協議會，該等協議會均分別由政

府官方與職員代表共同組成，具有參與管理之特性，其參與機制，分別由其組織與職掌(任務)

可知如下： 

協議會制度： 
共有三種，即最高人事制度協議會（1946 年公布「文官法」時所設置）、人事管理協議

會、行政管理協議會： 
最高人事制度協議會（全國只設一個）： 

組織：由代表官方與職員雙方之委員共十六名所組成。 
官方代表由國務院之部長及評議官各一名、會計檢查院首席檢察官、財政部預算局

長，及各部掌管人事行政之局長七人（共十一人）擔任。 
職員代表由職員團體推選擔任（應為五人）。 
尚有預備委員十六人，委員任期為三年。 
職掌：係以參與人事制度之規劃及受理部分申訴案為主要職掌。 
人事管理協議會：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均可設置。 

組織：由代表官方與職員雙方之委員組成，雙方代表之人數相同，任期均為三年，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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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預備委員。 
官方代表由二等參事官或相當之官員、政府自由任命之官員及 A 類官員擔任。 
職員代表由各類之現任公務員就現任人員中選舉。 
職掌：審查有關人事管理之規定、措施、晉升及懲處等。 
行政管理協議會：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均可設置。 

組織：由官方與職員雙方派代表組成，各部協議會之正委員為三十人，其他協議會之

正委員以二十人為原則，另尚有同數額之預備委員，任期均為三年。 
官方代表為二等參事官或相當之其他公務員或對行政管理有研究及經驗之公務員中

任命。 
職員代表由職員團體推薦。 
職掌：審議行政管理及效率等工作。 

法國協議會之參與管理特色如下： 
組成協議會之委員，均由官方任命及職員團體所推選，且代表官方與代表職員之委員人

數，原則上係屬相等，除正委員外，尚有預備委員，任期均為三年。 

各有職掌，可分別參與全國性文官制度及各部之人事管理、行政管理等事項。 

充分鼓勵職員參與文官制度、人事管理及行管理事務，以加強職員與管理當局間的意見

溝通與協調合作。 


